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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江中药业   证券代码：600750    编号：2016-021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报道简述 

近日，有媒体刊登题为《江中药业两批次口服液不合格》的报道。报道称“广州

市场上销售的73批次保健食品和营养强化食品有9批次抽检不合格，其中包括江中药

业出产的两批次初元牌氨基酸口服液。”等相关内容。 

二、澄清说明 

（1）公司对事项的核实情况 

近日，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发布了保健食品和营养强化食品比较试验报告，

报告中提到本公司生产的初元牌酪蛋白氨基酸口服液和初元牌核黄素氨基酸口服液

标签标示不够规范。媒体在报道本次事件时，未明确说明事实，仅笼统称“初元牌氨

基酸口服液抽检不合格”。实际情况是：在标签上应标示“净含量500ml”处，仅标

示了“500ml”，未标示“净含量”字样，即：净含量标示中未标示“净含量”字样，

属于标签标示不规范。 

（2）其他补充说明 

1、公司始终将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依法依规生产。该产品同批次质量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2、根据《上海市预包装食品标签相关案件处理指导意见》，公司产品属于预包装

食品标签上“净含量”等强制标示内容的文字不规范，该不规范标注不会对消费者产

生错误理解，不属于产品质量范畴。 

3、对于上述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公司接受其监督与建议，并将积极修

改相关产品标注，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3）有关初元产品情况 

公司初元牌系列产品主要包括初元牌复合肽营养饮品、初元牌酪蛋白氨基酸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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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初元牌核黄素氨基酸口服液、初元牌蛋白营养粉等四大类别十个产品。前述报道

所称初元牌酪蛋白氨基酸口服液、初元牌核黄素氨基酸口服液2015年度营业收入合计

占公司2015年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到1%。 

（4）特别提示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前述报道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提醒广大投

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月 24日 


